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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16001657  
主旨：檢送本市「111學年度第1學期國民教育階段學生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」申請  
書暨相關表件各1份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長安國中 長安國中各組室 教務處幹事 余茵萍 送陳/會 111/03/11 11:30:04  
一、校內會議中宣導並校網公告周知。     
二、有意願者依限上傳並送件完成申請作業，校內召開會議辦理。     
三、申請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長安國中 長安國中各組室 註冊組長 陳韻嵐 送陳/會 111/03/11 14:45:33  
一、校內會議中宣導並校網公告周知。     
二、有意願者依限上傳並送件完成申請作業，校內召開會議辦理。     
三、申請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長安國中 長安國中各組室 教務主任 張吉元 送陳/會 111/03/11 15:44:04  
一、校內會議中宣導並校網公告周知。     
二、有意願者依限上傳並送件完成申請作業，校內召開會議辦理。     
三、申請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4.長安國中 校長室 校長 余國珍 決行 111/03/11 15:54:33  
如擬   


